呈交年度会务报告（PPB 09）步骤
	1. 所有州分会，县会及支会必须在常年大会召开后30天内呈交会务报告于总部秘书处。
2. 准备4份PPB 09表格，理事名单，财政报告及国语版会议记录。


I. 所有的报告务必是亲笔签名，影印本签名不被青年团体注册局接受。
II. 呈报理事名单及财政报告的表格必须使用总部所提供的表格范本，相关表格可在总部网站下载，其他范本一律不被接受。
3. 如有更换资料例如通讯地址/修改章程/标志/团旗/徽章，请填上2份PPB 07 表格以及呈上RM 10 邮票至总部。
4. 会务报告在经过总部秘书处审查无误后，将呈交于青年团体注册局。



